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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 工 法 例 知 多 点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劳 工 处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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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 工 法 例 的 保 障  

 

 

  

  

 

 

 

 

前言  

�  部 分 雇 主 为 切 合 业 务 运 作 上 的 需 要 而 聘 用 「 兼

职 」 雇 员 。 不 少 家 庭 亦 聘 用 本 地 家 庭 佣 工 ， 以

「 兼 职 」 形 式 协 助 处 理 家 庭 事 务 。  

 

�  另 一 方 面 ， 部 分 求 职 人 士 因 进 修 、 照 顾 家 庭 等 理

由 ， 而 选 择 时 间 较 短 的 「 兼 职 」 工 作 。   

 

� 本 小 册 子 旨 在 为 聘 请 及 从 事 「 兼 职 」 工 作 的 人 士

提 供 有 用 的 参 考 资 料 。  

¾  不 少 人 对 「 兼 职 」 雇 员 的 法 定 雇 佣 权 益 存 有 误

解 ， 以 为 「 兼 职 」 雇 员 不 受 劳 工 法 例 的 保 障 。  

¾ 事 实 上 ， 劳 工 法 例 并 没 有 「 兼 职 雇 员 」 这 概 念 。

雇 员 无 论 是 担 任 「 全 职 」 或 「 兼 职 」 工 作 ， 他 们

均 受 劳 工 法 例 保 障 。  

¾  本 小 册 子 简 介 「 兼 职 」 雇 员 在 《 雇 佣 条 例 》 、

《 雇 员 补 偿 条 例 》 及 《 强 制 性 公 积 金 计 划 条 例 》

下 ， 可 享 有 的 法 定 权 益 和 保 障 。  

¾ 如 欲 获 取 更 详 尽 资 料 ， 请 参 阅 有 关 的 宣 传 单 张 、

法 律 原 文 ， 或 与 劳 工 处 及 强 制 性 公 积 金 计 划 管 理

局 联 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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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雇 佣 条 例 》 的 保 障  

�  《 雇 佣 条 例 》 是 本 港 规 管 雇 佣 条 件 的 主 要 法 例 。

雇 主 为 雇 员 提 供 的 雇 佣 条 件 ， 不 能 低 于 该 条 例 所

规 定 的 最 低 标 准 。   

 

�  《 雇 佣 条 例 》 并 没 有 界 定 何 谓 「 兼 职 」 雇 员 。  

 

�  所 有 雇 员 ， 不 论 他 们 获 聘 用 的 职 位 名 称 是 全 职 雇

员 、 「 兼 职 」 雇 员 、 散 工 还 是 替 工 ， 也 不 论 他 们

的 工 作 时 数 ， 均 受 《 雇 佣 条 例 》 保 障 ， 并 可 享 有

以 下 权 益 和 福 利 ：   

Ê  工 资 支 付 的 保 障   

Ê  工 资 扣 除 的 限 制   

Ê  法 定 假 日 的 给 予   

Ê  生 育 保 障  ( 禁 止 雇 主 指 派 怀 孕 雇 员 从 事 粗 重 、 危 险 或 有 害 的

工 作 )   
Ê  雇 佣 保 障 （ 不 合 理 及 不 合 法 解 雇 ）  

Ê  雇 主 提 供 雇 用 条 件 资 料 的 责 任   

Ê  职 工 会 会 员 不 受 歧 视 的 保 障 等   

 

�  在 《 雇 佣 条 例 》 下 ， 雇 员 如 连 续 受 雇 同 一 雇 主 4
星 期 或 以 上 ， 而 每 星 期 最 少 工 作 1 8 小 时 ， 他 的

雇 佣 合 约 便 属 「 连 续 性 合 约 」 。 雇 员 若 根 据 「 连

续 性 合 约 」 受 雇 ， 并 且 符 合 法 例 所 规 定 的 领 取 资

格 ， 除 上 述 的 基 本 权 益 和 福 利 外 ， 更 可 享 有 ：   

Ê  休 息 日   

Ê  法 定 假 日 薪 酬   

Ê  有 薪 年 假   

Ê  疾 病 津 贴   

Ê  生 育 保 障 ( 产 假 、 产 假 薪 酬 及 怀 孕 雇 员 不 受 解 雇 的 保 障 )   

Ê  遣 散 费   

Ê  长 期 服 务 金   

Ê  雇 佣 保 障 等   
 

�  有 关 《 雇 佣 条 例 》 各 项 保 障 的 详 情 ， 请 参 阅 劳 工

处 编 印 的 《 雇 佣 条 例 简 明 指 南 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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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「 全 职 」 转 为 「 兼 职 」 须 知  

¾  凡 未 经 雇 员 同 意 ， 雇 主 不 可 以 单 方 面 将 全 职 雇 员

转 为 「 兼 职 」 ， 否 则 雇 员 可 根 据 《 雇 佣 条 例 》 有

关 不 合 理 更 改 雇 佣 合 约 条 款 的 条 文 ， 向 雇 主 提 出

补 偿 申 索 。 此 外 ， 雇 员 亦 可 根 据 普 通 法 ， 视 有 关

转 职 安 排 为 变 相 解 雇 ， 向 雇 主 追 讨 解 雇 补 偿 。  

 

¾ 雇 员 如 被 雇 主 要 求 转 为 「 兼 职 」 雇 员 ， 必 须 审 慎

考 虑 新 的 雇 用 条 件 ， 包 括 新 的 合 约 是 否 仍 属 《 雇

佣 条 例 》 下 的 「 连 续 性 合 约 」 。   

查 询  

 

劳 工 处  

 

网 址  :  w w w . l a b o u r . g o v . h k  

 

查 询 热 线  :  2 7 1 7  1 7 7 1  

( 此 热 线 由 「 1 8 2 3 电 话 中 心 」 接 听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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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雇 员 补 偿 条 例 》 的 保 障  
 

�  根 据 《 雇 员 补 偿 条 例 》 的 规 定 ， 所 有 雇 主 ( 包 括 判

头 、 包 头 等 ) 必 须 为 每 名 雇 员 （ 不 论 他 们 获 聘 用 的

职 位 名 称 是 全 职 雇 员 、 「 兼 职 」 雇 员 、 散 工 还 是

替 工 ， 也 不 论 他 们 的 工 作 时 数 ） ， 投 购 工 伤 补 偿

保 险 ， 以 承 担 雇 主 在 《 雇 员 补 偿 条 例 》 及 普 通 法

方 面 的 法 律 责 任 。   

 

�  任 何 全 职 或 「 兼 职 」 雇 员 ， 若 在 受 雇 工 作 期 间 因

工 遭 遇 意 外 受 伤 ， 雇 主 须 根 据 《 雇 员 补 偿 条 例 》

于 1 4 天 内 （ 死 亡 个 案 则 须 于 7 天 内 ） 向 劳 工 处

处 长 呈 报 有 关 意 外 ， 并 须 向 雇 员 作 出 补 偿 。  

 

�  《 雇 员 补 偿 条 例 》 下 主 要 的 工 伤 补 偿 项 目 包 括 ：

按 期 付 款 ( 即 工 伤 病 假 钱 ) 、 医 疗 费 用 及 永 久 完 全

或 局 部 丧 失 工 作 能 力 的 补 偿 等 。 若 雇 员 因 工 死

亡 ， 雇 主 须 根 据 《 雇 员 补 偿 条 例 》 向 其 合 资 格 的

家 庭 成 员 支 付 死 亡 补 偿 ， 及 付 还 合 理 的 殡 殓 费 和

医 护 费 予 已 支 付 该 费 用 的 人 士 。   

 

� 有 关 《 雇 员 补 偿 条 例 》 的 详 情 ， 请 参 阅 劳 工 处 编

印 的 《 雇 员 补 偿 条 例 简 介 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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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强 制 性 公 积 金 计 划 条 例 》 的 保 障  

�  强 制 性 公 积 金 计 划 条 例 》 规 定 在 书 面 或 口 头 雇 佣

合 约 下 雇 用 期 是 6 0 天 或 以 上 的 雇 员 ， 不 论 全 职

及 「 兼 职 」 ， 不 论 每 周 工 作 时 数 ， 雇 主 都 必 须 安

排 他 们 参 加 强 制 性 公 积 金 计 划 ( 强 积 金 计 划 ) 。  

 

�  受 雇 从 事 饮 食 业 及 建 造 业 的 临 时 雇 员 ( 即 按 日 雇 用

或 雇 用 期 少 于 6 0 天 的 短 期 雇 员 ) ， 雇 主 亦 须 在

1 0 天 内 安 排 他 们 参 加 强 积 金 计 划 ， 并 由 受 雇 首 天

起 为 他 们 供 款 。  

 

�  随 着 强 积 金 计 划 的 实 施 ， 非 根 据 「 连 续 性 合 约 」

受 雇 的 雇 员 ， 虽 然 未 能 享 有 遣 散 费 或 长 期 服 务

金 ， 亦 可 获 得 退 休 保 障 。  

 

�  有 关 强 积 金 计 划 的 详 情 ， 请 参 阅 积 金 局 编 印 的

《 强 积 金 雇 员 精 明 贴 士 》 。  

 

  

 

强 制 性 公 积 金 计 划 管 理 局  
 

网 址  ：  w w w . m p f a . o r g . h k  

 

查 询 热 线  ：  2 9 1 8  0 1 0 2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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良 好 人 事 管 理   

�  不 论 是 全 职 或 「 兼 职 」 雇 员 ， 都 是 公 司 的 宝 贵 资

产 。 良 好 的 人 事 管 理 ， 有 助 提 升 「 兼 职 」 雇 员 的 士

气 、 忠 心 程 度 和 生 产 力 。  

�  除 遵 守 有 关 的 法 律 规 定 外 ， 雇 主 亦 应 考 虑 采 取 措 施

善 待 「 兼 职 」 雇 员 。  

�  采 纳 不 当 的 人 事 管 理 政 策 和 措 施 会 导 致 雇 员 流 失 ，

引 起 不 必 要 的 纠 纷 ， 甚 至 令 营 运 成 本 上 升 ， 最 终 使

公 司 受 害 。  

�  雇 主 如 能 关 注 「 兼 职 」 雇 员 的 需 要 ， 他 们 定 当 尽 心

尽 力 为 公 司 服 务 ， 届 时 公 司 的 业 务 必 能 有 所 裨 益 。  

 

 

招 聘  
�  虽 然 雇 佣 合 约 可 以 口 头 或 书 面 形 式 订 立 ， 雇 主 和

「 兼 职 」 雇 员 应 尽 可 能 订 立 书 面 雇 佣 合 约 ， 以 减

少 日 后 不 必 要 的 纠 纷 。 （ 如 雇 主 与 雇 员 欲 订 立 书
面 雇 佣 合 约 ， 可 参 考 劳 工 处 编 印 的 《 使 用 书 面 合
约 及 备 存 工 资 和 雇 佣 纪 录 》 。 ）  

 
�  《 雇 佣 条 例 》 提 供 最 基 本 的 法 定 权 益 和 福 利 予 雇

员 。 为 了 吸 引 最 合 适 的 人 选 ， 很 多 雇 主 会 给 予 雇

员 较 法 定 最 低 标 准 更 具 竞 争 力 的 服 务 条 件 。  
 
�  部 份 公 司 的 人 力 资 源 管 理 部 门 ， 会 将 聘 请 「 兼

职 」 雇 员 的 权 力 ， 下 放 给 分 店 经 理 或 前 线 管 理 人

员 。 如 遇 这 情 况 ， 公 司 应 制 定 良 好 管 理 实 务 指

引 ， 让 分 店 经 理 或 前 线 管 理 人 员 掌 握 聘 请 和 管 理

「 兼 职 」 雇 员 的 正 确 做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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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 训 和 晋 升  
�  在 这 个 急 速 变 化 的 劳 动 市 场 ， 「 兼 职 」 雇 员 正 如

全 职 雇 员 一 样 ， 也 应 为 所 担 任 的 工 作 装 备 自 己 。

雇 主 应 尽 可 能 对 所 有 员 工 一 视 同 仁 ， 为 他 们 提 供

足 够 的 培 训 机 会 。  
 
�  求 职 人 士 从 事 「 兼 职 」 工 作 ， 并 不 代 表 他 们 不 接

受 工 作 上 的 挑 战 。 为 提 升 「 兼 职 」 雇 员 的 士 气 及

生 产 力 ， 雇 主 应 为 他 们 提 供 适 当 的 晋 升 机 会 。  
 
�  雇 主 应 按 公 司 业 务 上 实 际 的 运 作 需 要 ， 聘 请 「 兼

职 」 雇 员 ， 而 不 应 刻 意 限 制 雇 员 的 工 作 时 数 或 以

其 它 方 式 ， 回 避 劳 工 法 例 下 的 法 律 责 任 。  
 
�  如 需 额 外 聘 请 全 职 雇 员 ， 雇 主 应 优 先 考 虑 现 已 在

公 司 担 任 相 若 职 位 的 「 兼 职 」 雇 员 。 这 做 法 既 能

减 低 招 聘 及 培 训 成 本 ， 亦 能 协 助 公 司 拣 选 最 合 适

的 人 选 。  
 


